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中的《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的议

案》、《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年度薪酬总额预案》和《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年度薪酬总

额预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仔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就有关情况向公

司进行了询问。 

      1、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经审阅各位候选人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57、58 条规定的情

况，也未发现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 

      3、各位董事候选人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 

      4、《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的议案》、《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年度薪酬总额预

案》和《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年度薪酬总额预案》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所述，同意提名苏伟国先生、王守观先生、刘彤焱先生、刘庆民先生、

刘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王云孝先生、梁杰女士

刘洪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出年度薪酬总额预

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更换审计机构的意见 

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已接受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

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本公司从2012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仅需要按

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表，以及经中国财政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认可的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获准许采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内地审计准

则”）审计该等财务报表。为提高信息披露效率，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及审计费用，

本公司将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2012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境外审计机构的深圳市

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香港丁何关陈会计师行（“丁何关陈”），改聘国富



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富浩华”）担任本公司2012年度审计机

构，由国富浩华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审计本公司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

表，并承接境外审计机构按照联交所经修订上市规则应尽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年度财务报告及相关事项的年度审核）。  

国富浩华为已获财政部及中国证监会认可,有资格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向内地

注册成立的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董事会确认，并无任何彼等认为有关审计师辞任之事宜须知会本公司股

东。公司董事会谨此对丁何关陈于任内为公司所作之宝贵贡献及服务深表谢意。 

上述关于更换本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须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我们认为：公司改聘财务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变更为

国富浩华，并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吴启成    项永春    王云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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